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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教師會訴訟基金  保障教師權益的法律後盾 

社團法人臺南市教師會長期以來致力於維護會員的各項權益。為更有效地應對會員在從

事教育或教學工作中所可能面臨的法律爭議，本會已設立「訴訟基金」多年，期能讓會員充

分了解其重要性，並善用此項資源。 
 

設立宗旨：保障權益，有效處理紛爭 
臺南市教師會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設立「訴訟基金」。本基金設立的主要目的在於有

效處理本會會員重大教師權益相關訴訟案件，保障本會及會員權益。面對日益複雜的教育環

境，教師在教學或執行職務過程中，可能因種種因素而捲入法律爭議。訴訟過程往往耗時費

力，且需負擔的訴訟費用與律師費用。為減輕會員的經濟負擔，並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本

會設立訴訟基金，期能成為會員在面對法律挑戰時的堅強後盾。 
 

經費來源：涓滴匯聚，支持會員 
訴訟基金的運作仰賴多方資源的挹注。其經費來源主要包括以下幾項： 

• 自由捐贈：本會鼓勵社會各界及會員個人，透過自由捐贈的方式，支持訴訟基金的運

作，共同為教師權益保障盡一份心力。 

• 基金之孳息：透過對基金進行穩健的財務管理，所產生的孳息將持續挹注基金，使其

得以永續運作。 

• 其他收入：未來若有其他合適的收入來源，亦將納入訴訟基金。 

• 年度結餘款提撥：本會每年將提撥結餘款 30萬元作為訴訟基金。為確保基金達到一定

的規模，當基金總額達到 100 萬元時，將不再進行年度結餘款的提撥。 
 

運用範圍：聚焦爭議，提供實質補助 
訴訟基金的運用範圍明確且具體，旨在針對與教師工作直接相關的法律爭議提供實質的經濟

補助： 

• 補助會員因從事教育或教學工作衍生爭議之訴訟裁判費用及律師費用。這涵蓋了教師

在日常教學活動、學生管教、親師溝通等方面可能產生的法律糾紛。 

• 因執行本會章程規定之任務，衍生爭議之訴訟裁判費用及律師費用。此項旨在保障本

會在推動會務、維護教師整體權益時，若不幸產生法律爭議，亦能獲得基金的支持。 

• 經理事會議決其他爭議案件所需支付之費用：為因應特殊情況，理事會保有審議其他

爭議案件的權限，以更彈性地運用基金，保障會員權益。 
 

申請資格：設有門檻，鼓勵長期參與 
為確保訴訟基金的資源能有效運用於長期支持本會的會員，申請本基金設有一定的資格限制： 

http://www.tne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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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必須為本會會員。 

• 申請人需連續入會滿三年。此項規定旨在鼓勵會員長期參與會務，共同為教師權益努

力。 

• 申請人無違反本會章程規定之情事。 

• 申請人需履行會員應盡義務。 

• 申請人未積欠任何應繳費用。 

• 申請案件需符合本辦法第四條使用範圍。 
 

申請程序與動支原則：審慎評估，確保專款專用 
會員如符合申請資格且面臨相關法律訴訟，可依循以下原則申請訴訟基金的補助： 

• 申請案件，以已係屬各級法院（含檢察署）訴訟為限。亦即，必須是已經進入司法程

序的案件方可提出申請。 

• 申請案件需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始得動支。理事會將審慎評估案件的性質、與教師權益

的關聯性等因素，決定是否予以補助。 

• 同一案件不得與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司法互助基金之補助重複申請。此項規定旨在避

免資源重複，讓更多需要的會員能獲得幫助。 

• 每人每年補助以一案件為原則（同一案件不重複補助）。 

• 每一案最高補助上限為三萬元。理事會得因實際財務狀況重新調整補助額度。 

• 理事會於審查與理事本人或其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師生或曾有

此關係者之事項時，應自行迴避。此項規定旨在確保審查過程的公平公正。 

• 本基金應於金融機構設置專款專戶儲存，非經理事會議決，不得挪支其他用途使用。 

 

財務透明與管理：公開透明，確保會員信任 
為確保訴訟基金的妥善管理與運用，本會十分重視財務的透明度： 

• 本基金之明細、收支，應納入本會會計程序。 

• 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定期公布財務報表。透過定期的財務公開，會員可以清楚了解

基金的運作狀況，增強對教師會的信任感。 
 

訴訟基金的影響：提供支持，強化保障 
訴訟基金的設立對本會會員權益保障具有多方面的具體影響： 

• 提供法律支持，減輕經濟負擔：訴訟基金直接補助會員的訴訟裁判費用及律師費用，

讓會員在面對法律糾紛時，能獲得實質的經濟支持，更有信心維護自身權益。 

• 保障教師權益，促進專業尊嚴：基金專注於重大教師權益相關訴訟案件，有助於教師

對抗不公正的待遇或處分，維護職業安全和尊嚴。 

• 強化會員責任感與歸屬感：申請資格的明確性，鼓勵會員長期參與並遵守會章，增強

對教師會的認同感。 

http://www.tne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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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會員對教師會的信任感：透過財務透明與管理，會員能更了解基金的運作，進一

步信任教師會。 

• 避免資源浪費，有效分配基金：禁止重複申請的規定，確保基金能更有效地幫助真正

需要的會員。 
 

具體案例：展現基金實際效益 
訴訟基金的成功運用在臺南市教師會中有幾個具體案例，這些案例顯示了該基金在保障教師

權益方面的重要性： 

• 教師因行政懲處提起訴訟並獲得勝訴的案例，顯示訴訟基金在提供法律費用補助方面

的實際效果，即使教育局或學校選擇上訴，教師也能更有底氣應對。 

• 教師會提供的免費法律諮詢服務，雖然不直接屬於訴訟基金的補助範圍，但同樣是教

師會為會員提供的法律扶助，有助於預防法律糾紛的發生或在初期提供必要的協助。 

• 教師因教學過程中遭遇法律糾紛而申請訴訟基金的案例，展現了基金對於因公涉訟教

師的支持，讓教師不因經濟壓力而放棄維護自身權益的機會。 
 

結語：善用資源，共同守護教師權益 
臺南市教師會設立訴訟基金，是為了更全面地保障會員的權益，提供更堅實的法律後盾。

我們鼓勵符合資格的會員，在面臨與教育或教學工作相關的法律爭議時，勇於了解並申請訴

訟基金的補助。透過這一共同的資源，我們希望能減輕會員的法律風險與經濟壓力，讓教師

能更安心地投入教育工作，共同為提升教育品質而努力。若您對訴訟基金有任何疑問或需要

進一步的協助，請隨時聯繫本會。讓我們攜手合作，共同守護每一位教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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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南市教師會訴訟基金設置及管理辦法 

                                               114.02.27 社團法人臺南市教師會第五屆第五次理事會議修訂 

                                            103.01.16社團法人臺南市教師會第一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訂定。 

第二條  訴訟基金設立之目的為有效處理本會會員重大教師權益相關訴訟案件，保障本會及

會員權益。 

第三條  本基金經費之來源如下： 

一、 自由捐贈。 

二、 本基金之孳息。 

三、 其他收入。 

本基金提撥每年結餘款 30萬元為訴訟基金，且規模達 100萬元即不再提撥。 

第四條  本基金運用範圍如下： 

一、補助會員因從事教育或教學工作衍生爭議之訴訟裁判費用及律師費用。 

  二、因執行本會章程規定之任務，衍生爭議之訴訟裁判費用及律師費用。 

三、經理事會議決其他爭議案件所需支付之費用。 

第四條之一 本基金申請對象： 

凡本會會員連續入會滿三年者，無違反本會章程規定情事，並履行會員應盡義務，且未

積欠任何應繳費用，並合於本辦法規定者。 

第五條 

理事會於審查有關理事本人或其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師生或曾有此

關係者之事項時，應自行迴避。   

第六條  本基金動支原則如下： 

一、符合本辦法第四條使用範圍。 

二、申請案件，以已繫屬各級法院(含檢察署) 訴訟為限，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始得動支。 

三、會員申請本基金之補助，同一案件不得與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司法互助基金之補助

重複。 

   第七條 

  前條動支金額由理事會視個案議決，每人每年補助以一案件為原則 (同一案件不重複補

助) ，每一案最高補助上限為三萬元，前項金額，理事會得因實際財務狀況重新調整補

助額度。 

第八條 

   本基金應於金融機構設置專款專戶儲存，非經理事會議決，不得挪支其他用途使用。 

第九條 

   本基金之明細、收支，應納入本會會計程序，並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定期公布財務報表。 

第十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tneu.org.tw/

